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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31/T 329《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分为若干部分，现已发布的有: 

——第 1部分：展览会场馆； 

——第 2部分：剧毒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集中存放场所； 

——第 3部分：金融机构； 

——第 4部分：公共供水； 

——第 5部分：电力系统； 

——第 6部分：学校、幼儿园； 

——第 7部分：城市轨道交通； 

——第 8部分：旅馆、商务办公楼； 

——第 9部分：零售商业； 

——第 10 部分：党政机关； 

——第 11 部分：医院； 

——第 12 部分：通信单位； 

——第 13 部分：枪支弹药生产、经销、存放、射击场所； 

——第 14 部分：燃气系统； 

——第 15 部分：公交车站和公交专用停车场库； 

——第 16 部分：港口、码头； 

——第 17 部分：监管场所； 

——第 18 部分：渡轮、游览船； 

——第 19 部分：寄递单位； 

——第 21 部分：养老机构。 

本部分是《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的第 6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DB31 329.6-2006《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第 6 部分：学校、幼儿

园》。本部分与 DB31 329.6-2005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改变如下： 

——“标准名称”修改为“《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第 6部分:中小学、幼儿园、

托育机构》”，删除了原本部分中“高校”的相关内容和要求，增加了“托育机构”的相关内容和要求。。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系统设计和施工”中增加了与中小学、

幼儿园、托育机构相关的标准、内容和要求。 

——“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配置表”各系统组成增加或提升了配置要求。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按数字技术相关要求进行了修改。 

——增加了“实时电子巡检系统”，替代原“电子巡查系统”。 

——增加了“远程控制联网要求”。 

本部分由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部分由上海市社会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青少年保护工作处、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托幼工作处、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育技术装备中心、上海安全防范报警协会、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上海德梁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上海泰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汇迪电子有限公司、上海美赞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宝学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唯世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善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广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思亮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云天励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成业智能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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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上海长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江苏固耐特围栏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单雪伟、陶焱升、孙亮、顾忠平、赵静怡、李凌、雷智雄、焦小峰、颜慧芬、

卢惠、孙韬韬、瞿佳杰、柏丹、杨玉娟、陈军、刘晓新、夏嫣。 

本部分代替 DB31 329.6-2006，原标准废止。 

本部分于 2006 年首次制定，2019 年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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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第 6部分：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 

1 范围 

DB31/T 329 的本部分规定了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和施工，评

审、检验、验收和运行维护的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内经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具有办学资质的公办／民办中小学（含中等

职业学校）、幼儿园、托育机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已建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改建、扩建应按照本部分执行，上海市外籍人

员子女学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按照本部分执行。 

2 规范性引⽤⽂件 

下列文件中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408.1  入侵探测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10408.3  入侵探测器 第3部分：室内用微波多普勒探测器 

GB 10408.4  入侵探测器 第4部分：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 

GB 10408.5  入侵探测器 第5部分：室内用被动红外探测器 

GB 10408.6  微波和被动红外复合入侵探测器 

GB 10409-2001   防盗保险柜 

GB 12663    防盗报警控制器通用技术条件 

GB 15209    磁开关入侵探测器 

GB/T 15408  安全防范系统供电技术要求 

GB 16796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7565-2007   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 

GB 20815-2006   视频安防监控数字录像设备 

GB/T 22239-2015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29315-2012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GB/T 30147  安防监控视频实时智能分析设备技术要求 

GB/T 32581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技术要求 

GB 50099-2011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GB 50198-2011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0394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6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A/T 75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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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308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GA/T 367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GA/T 394    出入口控制系统技术要求 

GA/T 644    电子巡查系统技术要求 

GA/T 669.1  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 技术标准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A/T 751    视频图像文字标注规范 

GA/T 761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GA/T 992    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技术要求 

GA/T 1031   泄漏电缆入侵探测装置通用技术要求 

GA/T 1032   张力式电子围栏通用技术要求 

GA/T 1093   出入口控制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 

GA/T 1127-2013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摄像机通用技术要求 

GA/T 1211   安全防范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GA/T 1217-2015  光纤振动入侵探测器技术要求 

GA/T 1343-2016  防暴升降式阻车路障 

JGJ 39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DB31/T 1086 入侵报警系统应用基本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315-2012、GB 50099-2011、GB 50348、JGJ 39界定的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系统设计和施⼯ 

4.1 总体要求 

4.1.1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应纳入工程建设、修缮的总体规划，并应综合设计、同步施工、独立验

收，同时交付使用。 

4.1.2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工程建设程序应符合 GB 50348、GA/T 75 的规定，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工

程设计应符合 GB 50348 的相关规定。 

4.1.3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中使用的设备和产品应符合国家相关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并经检验或

认证合格。 

4.1.4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具备与上一级管理系统联网功能，终端接口及通信协议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规定；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与“本市技防工程监督管理系统”、“本市学校视频安防监控校警联网

平台”、“上海市学校安全管理平台”联网，并实现“重点单位内保信息化系统”、“各级公安大数据实战

应用系统”的联网应用。 

4.1.5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应同上海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的建设相协调、配套，作为社会监控报

警接入资源时，其网络接口、性能要求应符合 GB/T 28181、GA/T 669.1 等相关标准要求。 

4.1.6 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重要部位应根据表 1 的要求设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中小学、幼儿

园、托育机构内其他涉及重点单位重要部位的，应按照相关标准要求设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4.1.7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的建设，除执行本部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及有关技术

标准、规范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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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配置表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配置 

要求 

1 

视频

安防

监控

系统 

彩色摄像机 

校（园）区主出入口外通道 应配置 

2 校（园）区周界 宜配置 

3 校（园）区出入口 应配置 

4 操场等人员集中活动区域、活动场地 应配置 

5 幼儿活动用房（卫生间、衣帽间、喂奶室除外） 应配置 

6 
幼儿晨检室（厅）、保健观察室、值班室、门卫室等服务管理用
房 

应配置 

7 车辆集中停车场 应配置 

8 地面人（车）行主要通道，教职工停车库/场主要通道 应配置 

9 教学楼、教职工停车库/场与外界相通的出入口 应配置 

10 学生宿舍楼周边 应配置 

11 学生宿舍楼（区）出入口 应配置 

12 各楼层公共过厅、公共走道、公共饮水处 应配置 

13 各楼层电梯厅、楼梯口 应配置 

14 电梯轿厢内 应配置 

15 开放式顶层平台出入口 应配置 

16 开放式顶层平台 应配置 

17 财务出纳室、档案室等重要行政用房的出入口 宜配置 

18 食堂储藏室、操作间的出入口 应配置 

19 食堂操作间（含清洗区、切配间、烹饪区、传菜区）、就餐区 应配置 

20 有线广播（电视）中心、网络控制室 应配置 

21 危化物品等重要存放场所出入口 应配置 

22 
变（配）电、供水泵房、电梯机房、通信机房、空调机房等重要
设备机房的出入口 

宜配置 

23 信息中心、安防设备等重要设备机房的出入口 应配置 

24 安防控制室 应配置 

25 

入侵

和紧

急报

警系

统 

周界入侵探测装置 
校（园）区周界围墙封闭屏障处 应配置 

26 学生宿舍楼周边 宜配置 

27 

入侵探测器 

财务出纳室、档案室等重要行政用房的出入口 应配置 

28 食堂储藏室出入口 宜配置 

29 有线广播（电视）中心、网络控制室 应配置 

30 危化物品等重要存放场所 应配置 

31 
无人值守的变（配）电、供水泵房、电梯机房、通信机房、空调
机房等重要设备机房的出入口 

应配置 

32 无人值守的信息中心、安防设备等重要设备机房的出入口 应配置 

33 

紧急报警装置 

门卫室、学生宿舍楼（区）值班室、校（园）长室 应配置 

34 幼儿室外活动区域、活动场地 宜配置 

35 幼儿活动用房、服务管理用房 宜配置 

36 有线广播（电视）中心、网络控制室 应配置 

37 安防控制室 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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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配置表（续）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配置 

要求 

38 

出入

口控

制系

统 

识读装置电控锁 

非开放式顶层平台出入口 应配置 

37 财务出纳室、档案室等重要行政用房的出入口 宜配置 

38 危化物品等重要存放场所出入口 应配置 

39 
有人值守的变（配）电、供水泵房、电梯机房、通信机房、空调
机房等重要设备机房的出入口 

宜配置 

40 有人值守的信息中心、安防设备等重要设备机房的出入口 应配置 

41 
组合认证出入口控

制装置 
需双人双锁管理的出入口 应配置 

42 
来访人员身份／人

像采集系统 
校（园）区出入口 应配置 

43 车辆数据采集系统 院区、停车库/场出入口 应配置 

44 

实时电子巡检系统 

校（园）区周界、出入口，操场等人员集中活动区域、活动场地，
幼儿活动用房、服务管理用房、供应用房，车辆集中停车场，地
面人（车）行主要通道，教职工停车库/场主要通道、学生宿舍
楼周边，各楼层公共过厅、公共走道，开放式顶层平台等区域 

应配置 

45 
重要行政用房、食堂、有线广播（电视）中心、网络控制室、危
化物品存放场所等重要部位的周边 

应配置 

46 
变（配）电、供水泵房、电梯机房、通信机房、信息中心、空调
机房、安防设备等重要设备机房的周边 

应配置 

47 安防控制室 
视频安防监控、入侵和紧急报警、实时电子巡检的终端设备，以
及出入口控制系统的报警信号输出终端 

应配置 

48 电话

通讯

系统 

来电号码显示 对外公开直线电话 应配置 

49 电话录音 对外公开直线电话 应配置 

50 

实体

防护 

防暴升降式阻车路
障 

被列为反恐目标的初中、小学、幼儿园沿街的学生上学、放学出
入口及校外学生集中放学区域 

应配置 

51 
防盗安全门、金属
防护门或移动式金
属伸缩防护门 

校（园）区出入口 应配置 

52 防盗安全门 危化物品等重要存放场所出入口 应配置 

53 

防盗安全门或金属
防护门 

非开放式顶层平台出入口 应配置 

54 财务出纳室、档案室、等重要行政用房的出入口 应配置 

55 有线广播（电视）中心、网络控制室的出入口 应配置 

56 
变（配）电、供水泵房、电梯机房、通信机房、信息中心、空调
机房、安防设备等重要设备机房的出入口 

应配置 

57 单独设置的安防控制室出入口 应配置 

58 

金属防护栏 

食堂储藏室窗户 应配置 

59 危化物品等重要存放场所窗户 应配置 

60 单独设置的安防控制室窗户 应配置 

61 

金属防护栏或防砸
玻璃窗户并限位 

托育机构幼儿活动用房的窗户 应配置 

62 
托育机构幼儿的晨检室（厅）、保健观察室、值班室、门卫室等
服务管理用房的窗户 

应配置 

63 
财务出纳室、档案室等重要行政用房建筑物高度在5m（含）以下
与外界相通的窗户 

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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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配置表（续）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配置 

要求 

64 

实体

防护 

金属防护栏或防砸

玻璃窗户并限位 

有线广播（电视）中心、网络控制室建筑物高度在5m（含）以下
与外界相通的窗户 

应配置 

65 
金属防护栏或防砸

玻璃窗户并限位 

变（配）电、供水泵房、电梯机房、通信机房、信息中心、空调
机房、安防设备等重要设备机房建筑物高度在5m（含）以下与外
界相通的窗户 

应配置 

66 防盗保险柜 危化物品等重要存放处 应配置 

4.2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4.2.1 应采用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其技术要求应符合相关规定。 

4.2.2 摄像机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出入口安装的摄像机应固定焦距和方向，且朝向一致。院区与外界相通的出入口安装的摄像机

应一致向外； 

b) 摄像机监视区域应无遮挡，监视图像应避免出现逆光现象； 

c) 摄像机安装支架应稳定、牢固，安装位置应不易受外界干扰、破坏； 

d) 固定摄像机的安装指向与监控目标形成的垂直夹角宜不大于 30°，与监控目标形成的水平夹角

宜不大于 45°； 

e) 摄像机工作时，环境照度应能满足摄像机获取清晰有效图像的要求，必要时应设置与摄像机指

向一致的辅助照明光源； 

f) 带有云台、变焦镜头控制的摄像机，在停止云台、变焦操作 2min±0.5min 后，应自动恢复至预

置设定状态； 

g) 电梯轿厢摄像机监控图像应能覆盖轿厢、避免逆光，系统应具有楼层显示功能； 

h) 室外摄像机应采取有效防雷击保护措施。 

4.2.3 摄像机监视图像基本要求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摄像机监视图像基本要求 

序号 监视范围 监视要求 

1 室外周边 
应能清晰显示主出入口外25m范围内过往人员的往来情况、体貌特征和围墙末端内25m范围
过往人员的往来情况、体貌特征（存在环境遮挡情况的除外） 

2 出 入 口 
应能显示全貌，并清晰显示出入人员面部特征、活动情况，车辆出入口还应清晰显示车辆
牌号 

3 周界穿越 应能清晰显示周界穿越人员的行为特征 

4 走廊通道 
应能清晰显示过往人员的体貌特征，室外通道（含主干道）还应看清机动车辆颜色、车型、
行驶等情况 

5 区域范围 
应能清晰显示过往人员的行为特征和机动车辆的行驶情况，以及以摄像机为基准5m-10m
范围监视区域内人员的面部特征和车辆牌号 

6 楼 梯 口 应能显示全貌，并清晰显示人员的面部特征及活动情况 

7 电 梯 厅 应能清晰显示人员的体貌特征及活动情况 

8 自动扶梯 应能清晰显示上下人员面部特征、体貌特征及活动情况 

9 电梯轿厢 应能清晰显示电梯轿厢内全景 

10 设备机房 应能清晰显示出入人员体貌特征及活动情况 

11 过程监控 应能清晰显示监视范围内人员的体貌特征、活动情况及交接、操作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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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摄像机监视图像基本要求（续） 

序号 监视范围 监视要求 

12 设备操作 应能清晰显示工作人员对设备操作、维护的活动情况 

13 业务办理 应能清晰显示客户的体貌特征及相关业务办理的全过程 

4.2.4 摄像机的水平分辨力应不低于 700TVL。在环境照度不低于 50lx 的条件下，系统图像质量主观

评价应符合 GB 50198-2011 规定的评分等级 4分的要求，相应的系统技术指标除符合 GA/T 1211 的规定

外，还应符合表 3的要求。 

表 3 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主要技术指标 

图像尺寸 
系统水平 
分辨力 

图像画
面灰度 

图像帧率 
网络型 
系统延时 

非网络 
系统延时 

视音频 
记录失步 

GA/T 1127-2013 中 4.1.2 的 B类 ≥600TVL 
≥10 级 ≥25fps ≤400ms ≤250ms ≤1s 

GA/T 1127-2013 中 4.1.2 的 C类 ≥800TVL 

4.2.5 视频图像应有日期、时间、监视画面位置等字符叠加显示功能，字符叠加应不影响对图像的监

视和记录回放效果。字符设置应符合 GA/T 751 和相关标准要求的规定，字符时间与标准时间的误差应

在±30s 以内。 

4.2.6 有人值守且具有 16 路以上多路视频图像的系统，系统图像显示终端在按单屏多画面显示配置的

同时，还应按不小于摄像机总数 1/64（含）的比例另行配置，对其中重点图像（如:出入口等）采用固

定监视或切换监视；无人值守的，可配置单台显示终端对视频图像进行单屏多画面或单画面轮巡显示，

并应配置用于回放调阅的客户端及显示终端；切换监视或轮巡显示同步时间应不大于 1s，画面停留时

间应在 5s～30s 之间。 

4.2.7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与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联动，当触发报警时，安防控制

室的图像显示终端应能自动联动切换出所对应和或关联部位、区域的视频图像，并根据联动视频图像的

数量，自动调整显示窗口、显示终端。触发报警的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2s，单个触发报警联动对应视频

图像的能力应不小于 4个。 

4.2.8 应配置数字录像设备对系统所有图像进行实时记录。数字录像设备应符合 GB 20815-2006 标准

中 II、Ⅲ类 A 级的要求，图像信息应以大于等于 25fps 的帧速保存，图像信息保存时间和系统运行、

系统备电应同时符合以下要求： 

a) 视频监控图像保存时间除特殊规定外，应不少于 30d； 

b) 系统应保持 24h 开启状态； 

c) 系统应有备用电源，应能保证在市电断电后系统供电时间不少于 1h。 

4.2.9 系统应配置统一时钟源对所有系统设备进行自动校时和时钟同步。 

4.2.10 系统应能响应“本市技防工程监督管理系统”主动调阅前端实时图片（像）的要求，在设置的

时间内，接收指令、截取并上传指定通道的图片（像）。 

4.2.11 系统宜采用智能化视频分析处理技术，实现运动目标检测、遗留物检测、物体移除检测、绊线

检测、入侵检测、逆行检测、徘徊检测、流量统计、密度检测、目标分类以及声音检测、报警联动等一

种或多种实时智能分析功能及应用，其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30147 的有关规定。 

4.2.12 校（园）区出入口及主出入口外通道、学生宿舍楼出入口及周边等摄像机应采用智能化视频分

析处理技术，实现对出入人员的人脸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应用，提供联网集中数据服务、与上级部门系

统交互等功能。图片数据资料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180d，其他数据资料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60d。 

4.2.13 网络型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采用数据结构独立的专用网络（允许采用 VLAN 的独立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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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系统中所有接入设备的网络端口予以管理和绑定，单层设备之间的传输距离应不大于 75m。 

4.2.14 应具有视频安防监控数据导出防泄密功能，对数字录像设备的 USB 端口采用可通过出入口控制

系统授权刷卡认证的防泄密 USB 防插拔设备予以绑定管理，并应将 USB 插拔报警传送至“本市技防工程

监督管理系统”；通过互联网与其他应用实现实时联网的，其技术要求还应符合 GB/T 22239-2015 第三

级安全防护和上海市相关规定。 

4.2.1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GB/T 15408、GB 50198-2011、GB 50395 和 GA/T 367 的有

关规定。 

4.3 ⼊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4.3.1 入侵探测装置的选用和安装应确保对非法入侵行为及时发出报警响应，探测范围应有效覆盖防

护区域，但同时应避免或减少因防护区域以外正常活动而引起误报的情况发生。 

4.3.2 紧急报警装置应安装在隐蔽、便于操作的部位，并应设置为不可撤防模式，并具有防误触发措

施。触发报警后应能立即发出紧急报警信号并自锁，复位应采用人工操作方式。 

4.3.3 系统的防区划分、入侵探测装置安装位置的选择，应有利于及时报警和准确定位。各防区的距

离、区域应按产品技术要求设置。 

4.3.4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重要部位的入侵探测报警应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联动。 

4.3.5 防盗报警控制器、报警区域控制设备及其联网设备应安装在便于日常维护、检修的部位，并置

于入侵探测装置的防护范围内。 

4.3.6 防盗报警控制器、报警区域控制设备应能接收周界入侵探测装置、入侵探测器和紧急报警装置

发出的报警及故障信号，并应具有布防和撤防、不可撤防模式、外出与进入延迟的设置和编程，以及自

检、防破坏、声光报警、报警记录与储存、打印输出、密码操作保护等功能，能准确地识别报警区域，

实时显示发生报警的区域、日期、时间及报警类型等信息。 

4.3.7 系统报警时，有人值守的安防控制室应有声光告警信号，报警声级应不小于 100dB（A），有周

界报警系统的应在模拟显示屏、电子地图上准确显示报警的周界防区。 

4.3.8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布防、撤防、报警、故障等信息的存储应不少于 30d。 

4.3.9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应有备用电源,应能保证在市电断电后系统供电时间不少于 8h。 

4.3.10 周界入侵探测装置应设置为不可撤防模式。张力式电子围栏前端的测控杆、承力杆、轴承杆应

具攀爬报警功能，并能根据外界环境、气候等变化自动调整警戒张力值；光纤振动传感器应与防护栅栏

或防护实体紧固，周界未设置光纤振动入传感器部位应具攀爬报警功能，光纤振动入侵探测器气候环境

适应性能应不低于 GA/T 1217-2015 中 5.6.1 室外设备 III 级，抗风干扰性能应不低于 GA/T 1217-2015

中 5.7.1 严酷等级 3级，抗雨干扰性能应不低于 GA/T 1217-2015 中 5.7.2 严酷等级 3 级，光纤振动传

感器在防护区域内不应采用任何用电设备即能实现探测功能。 

4.3.11 紧急报警装置的系统报警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2s，其他类型入侵探测装置的系统报警响应时间应

不大于 5s。 

4.3.12 安防控制室应安装与区域报警中心联网的紧急报警装置，安防控制室非 24h 值守的，入侵和紧

急报警系统应与区域报警中心联网。使用公共电话网的，报警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20s，且不应在通讯线

路上挂接其他通信设施；使用 IP 网络方式的，报警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6s。 

4.3.13 入侵探测装置的其他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0408.1、GB 10408.3、GB 10408.4、GB 10408.5、GB 

10408.6、GB 14287.4、GB 15209、GA/T 1031、GA/T 1032、GA/T 1217 的要求。 

4.3.14 防盗报警控制器、报警区域控制设备的其他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2663、GB 16796 的要求。 

4.3.15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GB/T 32581、GB 50394 和 DB31/T 1086 的相关规定。 

4.4 出⼊⼝控制系统 

4.4.1 识读式出入口控制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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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识读装置安装应安全、牢固，安装高度应便于操作、识读和识别； 

b) 出入口控制器、区域控制设备及其联网设备应安装在便于日常维护、检修的部位，应设置在该

出入口的对应受控区、同级别受控区或高级别受控区内； 

c) 系统不应禁止由其他紧急系统（如火灾等）授权自由出入的功能，应满足紧急逃生时人员疏散

的相关要求。当通向疏散通道方向为防护面时，应与火灾报警及其他紧急疏散系统联动；当发

生火警或需紧急疏散时，人员不使用钥匙应能迅速安全通过。 

4.4.2 出入口控制系统重要部位的出入口应设置不同的出入权限，控制装置应能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联动。 

4.4.3 各类识别装置、执行机构应保证操作性和可靠性。系统应根据安全防范管理的需要，按不同的

通行对象及其准入级别进行控制与管理。对非法进入的行为或连续 3次不正确的识读，系统应发出报警

信号。安防控制室的声光报警应保持至人工操作复位。 

4.4.4 系统应具有人员的出入时间、地点、顺序等数据的设置，以及显示、记录、查询和打印等功能，

并有防篡改、防销毁等措施。 

4.4.5 应具有系统自动校时功能，每天自动校时应不少于 1次。 

4.4.6 系统应有备用电源，应能保证在市电断电后系统正常运行时间不小于 48h。当供电不正常、断

电时，系统配置信息及记录信息不得丢失。 

4.4.7 组合认证出入口控制装置的技术要求应符合“本市组合认证出入口控制系统技术规范”的要求。 

4.4.8 来访人员身份／人像采集系统应具有脸部抓拍、人脸比对、自动认证等功能，应提供与上级平

台进行集中数据交互、应用等功能，其技术要求除满足 GA/T 1093 的相关要求外，还应符合“本市组合

认证出入口控制系统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4.4.9 车辆数据采集系统应能获取所有进出车辆的时间、牌照、颜色、照片（含全景）等基本信息，

并提供联网集中数据服务、与上级部门系统交互等功能，其技术要求应符合上海市的相关规定。 

4.4.10 图片数据资料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180d，系统数据资料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60d。 

4.4.11 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A/T 992 的要求。 

4.4.12 出入口控制系统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GB 50396、GA/T 72、GA/T 394 的相关规定，停车库(场)安

全管理系统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GA/T 761 的相关规定。 

4.5 实时电⼦巡检系统 

4.5.1 实时电子巡检系统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巡查钮或读卡器安装应牢固、隐蔽，安装高度宜离地 1400mm±100mm； 

b) 采集识读装置配置数量应满足巡检人员、班次、路线的需要，且应不少于 2个； 

c) 采集识读装置识读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1s，采集识读装置识读信息传输到管理终端（含保安集成

管理移动手持终端）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20s； 

d) 巡检人员、班次、路线及其时间、周期应能根据管理需要进行设定和修改； 

e) 应能通过管理终端（含保安集成管理移动手持终端）查阅各巡查人员的到位时间，应具有对巡

查时间、地点、人员和顺序等数据设置，显示、归档、查询和打印等应用功能； 

f) 应具有巡查违规记录提示。 

4.5.2 系统应具有确定在岗保安员数量，即时上传上/下岗签到记录功能，签到记录除签到时间、地点

位置外，还应至少包括签到人员的保安员持证信息、所属专业派遣公司、所属保安从业公司及上传终端

信息等。 

4.5.3 图片数据资料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180d，系统数据资料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60d。 

4.5.4 实时电子巡检系统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GA/T 644 和“本市实时电子巡检系统技术规范”的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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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电话通讯系统 

4.6.1 来电号码显示应清晰。 

4.6.2 电话记录回放时应清晰可辨，通话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0d。 

4.7 安防控制室 

4.7.1 视频安防监控、入侵和紧急报警、实时电子巡检的终端设备，以及出入口控制系统的报警信号

输出终端均应设置在安防控制室，应具有对各子系统的操作、记录、显示等功能。 

4.7.2 安防控制室应配备有线、无线专用通讯工具；应配备保安专用防护器械和消防专用设备、器材、

装备。 

4.7.3 安防控制室宜单独设置，也可设置在符合规定的其他场所。安防控制室面积宜不小于 20m
2
。安

防控制室设在门卫值班室内的，应设有防盗安全门或金属防护门与门卫值班室相隔离。 

4.7.4 安防控制室内应配置送排风空调设施，室内主要工作区域照度应不低于 200lx，温度宜为 18℃～

28℃，相对湿度宜为 30%～70%。 

4.7.5 安防控制室其他要求应符合 GB/T 15408、GB 50348、GB 50394、GB 50395 和 GB 50396 的相关

规定。 

4.8 实体防护装置 

4.8.1 被列为反恐目标的初中、小学、幼儿园沿街的学生上学、放学出入口及校外学生集中放学区域

应安装防暴升降式阻车路障。防爆升降式阻车路障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A/T 1343-2016 的要求，阻挡能

力等级应不低于 GA/T 1343-2016 规定的 B1，应提供与上级平台进行集中数据交互、应用等功能，其他

技术要求应符合上海市的相关规定。 

4.8.2 移动式金属伸缩防护门门体高度应不低于 1.4m，伸缩导条（杆）设计应不宜于踩踏、攀爬，所

选用的板材及材质、尺寸公差及配合间隙应不低于 GB 17565-2007 规定的乙级防盗安全级别。移动式金

属伸缩防护门应平稳运行，不应有卡阻、窜动、摇晃等现象。控制系统应具有自动防碰控制功能，电气

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17565-2007 的相关规定。 

4.8.3 防盗安全门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7565-2007 的规定，防盗安全门的防护能力应不低于 GB 

17565-2007 规定的乙级防盗安全级别，金属防护门的防护能力应不低于 GB 17565-2007 规定的乙级防

盗安全级别。 

4.8.4 周界围墙采用砖、石围墙的，高度应不低于 2.2m。 

4.8.5 金属防护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采用单根直径不小于 20mm 壁厚不小于 2mm 的金属管（或单根直径不小于φ14mm 的金属棒）、

单根横截面应不小于 8mm×20mm 的金属板组合制做；防护栏与防护栏间距应不大于 100mm×

250mm； 

b) 金属防护栏应采用直径不小于 12mm 的膨胀螺丝固定，安装应牢固可靠； 

c) 用于窗体或门体防护时，单个防护栏空间最大面积应不大于 400mm×100mm； 

d) 用于实体周界封闭时，防护栏高度应不低于 2200mm，防护栏的竖杆间距不大于 110mm，1m 以下

部分不应有横撑，且不易攀爬； 

e) 金属防护栏应满足紧急逃生时人员疏散的相关要求。 

4.8.6 采取开启限位措施窗户开启的最大间隙应不大于 110mm，粘贴防暴薄膜的膜厚应不小于

0.275mm，应满足紧急逃生时人员疏散的相关要求。 

4.8.7 防盗保险柜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0409-2001 的规定，防盗保险柜的防护能力应不低于 GB 

10409-2001 规定的 B2 类防盗安全级别。防盗保险柜安装应采用直径不小于 12mm 的膨胀螺丝与墙或地

面固定，安装应牢固可靠，防盗保险柜背面应靠墙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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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远程控制联⺴要求 

4.9.1 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安防系统应实现与远程安防系统的安全防范报警监控联网系统、技

防设备监督管理系统、报警视频联动服务系统等联网，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应以模块化的方式实现远程安防系统集中控制及信息查询、实时图像切换预览及手动/自动存

储、录像图像查阅及回放、电子地图联动跳转、视频报警视音频联动及远程控制、流媒体服务

及转发等功能的应用服务。 

b) 应实现自动监测技防设施及系统的运行状态，远程安防系统的技防设备监督管理系统根据监测

情况对数据进行分类；处理、分发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截取并上传的图像或图片；提供智能分析

主动客观评价应用服务；并通过技防监督管理系统查询所管辖范围内技防项目基本信息、设备

运行信息、图像图片比对、客观评价服务、设备故障信息、维护保养信息等，生成相应的报表，

反映辖区内技防设施实际运行和维护情况等功能；远程安防系统的技防设备监督管理系统应直

接与“本市技防工程监督管理系统”联网。 

c) 应实现视频安防监控、入侵报警、紧急报警等系统联接。当安防系统入侵报警系统或紧急报警

系统被触发时，应能在安防控制室和远程安防系统的监控中心启动声、光告警，并即时接收根

据要求自动截取的所有报警视频联动图像或图片。 

4.9.2 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远程传输的单路图像清晰度应不低于 B 级，上传

带宽应不低于 20M。用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远程传输的网络宜物理独立。传输网络应能自动检测线路在

线、断线、故障以及在线设备数量变更等状态，并应具有自动监测报警和故障提示等功能，且应即时将

监测报警和故障提示信息向远程安防系统的监控中心报告。 

4.9.3 远程安防系统的监控中心应设置用于安全防范报警监控联网系统的电视墙显示终端及桌面显示

终端，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电视墙显示终端及桌面显示终端应能显示、控制所有接入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摄像机的

图像。 

b) 电视墙显示终端的配置数量应满足每个接入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显示要求，显示图像质

量与前端摄像机的图像质量相匹配，还应满足实现实时图像切换预览、电子地图联动跳转、视

频报警视音频联动等功能的显示要求。显示终端尺寸宜不小于 40 英寸，分辨率应不低于 1080p

（1920×1080 像素），显示终端显示屏宜按照不小于接入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总数 1:16

的比例配置，最少数量不小于 8台。 

c) 桌面显示终端的配置数量应满足实现远程集中控制及信息查询、实时图像切换预览控制及手动/

自动存储、录像图像查阅、回放及远程控制等功能的显示要求。 

d) 电视墙显示终端及桌面显示终端应人性化的设置，每个操作工位的桌面显示终端宜不大于 4台。 

4.9.4 安防控制室与远程安防系统的监控中心之间应安装双向语音对讲系统，通话音质应清晰可辨。 

4.9.5 远程安防系统应与“本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视频安防监控校警联网平台”联网，并应

能为专业保安服务单位等对其所服务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特定图像的实时监控、实时巡检等应用

服务，其技术要求应符合上海市的有关规定。 

4.9.6 安全防范报警监控联网系统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GB/T 16676 的有关规定。 

4.9.7 远程安防系统的其他要求可参照 GB 50198-2011 中 3.4、GB 50348 的相关规定。 

5 评审、检验、验收和运⾏维护要求 

5.1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按 GA/T 75 和 GA 308 的相关规定进行技术方案评审。经修改完善设计、安装

调试、试运行、初验合格后，应根据 GB 50348 及本部分第 4 章的相关要求进行系统检验。检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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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应根据 GB 50348 及本部分第 4章的相关要求进行系统验收。 

5.2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维护、保养应由取得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并应建立有效的运行保障体系和

安全评估机制。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每年定期进行检测、维护、保养，及时排除故障，淘汰、更换过

期和损坏的设备器材，保持各系统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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